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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刑  人  林虹妤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另案於法務部○○○○○○○○○○○

執行中）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犯公共危險案件，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

4年度執聲字第121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甲○○之緩刑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甲○○因犯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

罪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2年度交簡上字第265號判

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緩刑2年，於民國113年3月26日確定在

案。乃於緩刑期前即111年12月10日至111年12月20日止更犯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於11

4年1月7日以113年度少上訴字第9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確

定。核受刑人所為，已合於刑法第75條第1項第2款所定撤銷

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其

緩刑宣告等語。

二、按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

地方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受緩刑之

宣告，於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逾6月有期

徒刑之宣告確定者，撤銷其宣告；前項撤銷之聲請，於判決

確定後6月以內為之，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第1

項第2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受刑人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於113

年3月26日以112年度交簡上字第26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月，緩刑2年，於113年3月26日確定（下稱前案），緩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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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至115年3月25日止。惟受刑人於前案緩刑前之111年12月1

0日，因故意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經本院以113年度少訴字

第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9月，嗣經提起上訴，復經臺灣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3年度少上訴字第9號判決撤銷原判

決，改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並於114年2月6日確定（下稱

後案）等情，有各該案件刑事判決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等件

在卷可稽。是受刑人確有於前案緩刑前因故意犯後案他罪，

而在前案緩刑期內受逾6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之情形，合

於刑法第75條第1項第2款撤銷緩刑宣告之規定。從而，聲請

人於後案判決確定後6個月內，向受刑人所在地、住所地之

地方法院即本院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核無不合，應予

准許，故依法撤銷受刑人前開緩刑之宣告。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霈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郭勝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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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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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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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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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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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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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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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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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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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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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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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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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犯公共危險案件，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4年度執聲字第121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甲○○之緩刑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甲○○因犯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2年度交簡上字第26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緩刑2年，於民國113年3月26日確定在案。乃於緩刑期前即111年12月10日至111年12月20日止更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於114年1月7日以113年度少上訴字第9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確定。核受刑人所為，已合於刑法第75條第1項第2款所定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其緩刑宣告等語。
二、按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受緩刑之宣告，於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逾6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撤銷其宣告；前項撤銷之聲請，於判決確定後6月以內為之，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第1項第2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受刑人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於113年3月26日以112年度交簡上字第26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緩刑2年，於113年3月26日確定（下稱前案），緩刑期間至115年3月25日止。惟受刑人於前案緩刑前之111年12月10日，因故意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經本院以113年度少訴字第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9月，嗣經提起上訴，復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3年度少上訴字第9號判決撤銷原判決，改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並於114年2月6日確定（下稱後案）等情，有各該案件刑事判決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等件在卷可稽。是受刑人確有於前案緩刑前因故意犯後案他罪，而在前案緩刑期內受逾6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之情形，合於刑法第75條第1項第2款撤銷緩刑宣告之規定。從而，聲請人於後案判決確定後6個月內，向受刑人所在地、住所地之地方法院即本院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核無不合，應予准許，故依法撤銷受刑人前開緩刑之宣告。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霈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郭勝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撤緩字第11號
聲  請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林虹妤


                    （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犯公共危險案件，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
4年度執聲字第121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甲○○之緩刑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甲○○因犯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
    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2年度交簡上字第265號判決
    判處有期徒刑3月，緩刑2年，於民國113年3月26日確定在案
    。乃於緩刑期前即111年12月10日至111年12月20日止更犯違
    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於114
    年1月7日以113年度少上訴字第9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確定
    。核受刑人所為，已合於刑法第75條第1項第2款所定撤銷緩
    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其緩
    刑宣告等語。
二、按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
    地方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受緩刑之
    宣告，於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逾6月有期
    徒刑之宣告確定者，撤銷其宣告；前項撤銷之聲請，於判決
    確定後6月以內為之，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第1
    項第2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受刑人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於113
    年3月26日以112年度交簡上字第26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
    ，緩刑2年，於113年3月26日確定（下稱前案），緩刑期間
    至115年3月25日止。惟受刑人於前案緩刑前之111年12月10
    日，因故意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經本院以113年度少訴字
    第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9月，嗣經提起上訴，復經臺灣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3年度少上訴字第9號判決撤銷原判決
    ，改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並於114年2月6日確定（下稱後
    案）等情，有各該案件刑事判決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等件在
    卷可稽。是受刑人確有於前案緩刑前因故意犯後案他罪，而
    在前案緩刑期內受逾6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之情形，合於
    刑法第75條第1項第2款撤銷緩刑宣告之規定。從而，聲請人
    於後案判決確定後6個月內，向受刑人所在地、住所地之地
    方法院即本院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核無不合，應予准
    許，故依法撤銷受刑人前開緩刑之宣告。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霈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郭勝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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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犯公共危險案件，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4年度執聲字第121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甲○○之緩刑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甲○○因犯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2年度交簡上字第26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緩刑2年，於民國113年3月26日確定在案。乃於緩刑期前即111年12月10日至111年12月20日止更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於114年1月7日以113年度少上訴字第9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確定。核受刑人所為，已合於刑法第75條第1項第2款所定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其緩刑宣告等語。
二、按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受緩刑之宣告，於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逾6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撤銷其宣告；前項撤銷之聲請，於判決確定後6月以內為之，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第1項第2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受刑人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於113年3月26日以112年度交簡上字第26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緩刑2年，於113年3月26日確定（下稱前案），緩刑期間至115年3月25日止。惟受刑人於前案緩刑前之111年12月10日，因故意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經本院以113年度少訴字第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9月，嗣經提起上訴，復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3年度少上訴字第9號判決撤銷原判決，改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並於114年2月6日確定（下稱後案）等情，有各該案件刑事判決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等件在卷可稽。是受刑人確有於前案緩刑前因故意犯後案他罪，而在前案緩刑期內受逾6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之情形，合於刑法第75條第1項第2款撤銷緩刑宣告之規定。從而，聲請人於後案判決確定後6個月內，向受刑人所在地、住所地之地方法院即本院聲請撤銷前開緩刑之宣告，核無不合，應予准許，故依法撤銷受刑人前開緩刑之宣告。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霈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郭勝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